和乔丽晶空调供热、供冷运行承包补充协议
签署时间：   年   月  日
签署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
甲方： 北京美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街道将台路2号
乙方：北京三汇冷暖设备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
鉴于：

    甲乙双方在已签署的《和乔丽晶供冷供热》合同的基础上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就北京和乔丽晶公寓空调运行承包有关事项、遵循平等、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承包范围：

1.1.1乙方负责该项目，运行管理工作，并在本合同期限内承担中央空调设施设备包括制冷机、锅炉、水泵和冷却塔等的运营管理。

1.1.2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，乙方负责整个中央空调系统机房设备运行管理，负责运营管理该项目中央空调系统，并且拟通过该等运营管理控制成本，实现盈利。

1.1.3乙方确保该项目依法合规进行。

第二 条 运营管理

2.1该项目中央空调系统运营管理，经双方确认包括以下事项：机房内中央空调、冷却塔、泵等相关设备、设施的运行、管理、维修、保养；（以下简称“运营管理”）。

2.2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合同时制定完整运行管理方案，经甲方批准后执行。

2.3乙方在运营管理期限内，应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：

2.3.1按照本合同要求质量、期限提供空调供冷、空调供热服务。

2.3.2该项目中央空调产生的能源费用（机房设备、冷却塔消耗的水、电、燃气等）由乙方承担。其中，水电费由甲方先行缴纳，每月与乙方查表后结算

2.3.3该项目办公区及公共区域与中央空调系统相关的设施、设备维保责任由乙方负责，但如涉及更换部件的，经甲方确认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收取配件费用。
2.3.4乙方应配合甲方定期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消防、安全、节能运行等监督和检查，并记录。

2.4供冷供热服务要求

双方确认，乙方提供的空调供冷、空调供热服务应当符合如下要求：

2.4.1标准供冷时间：5月15日-10月15日

2.4.2标准供暖时间：11月15日-次年3月15日

2.4.3供冷、供热时段

供冷、供热：全天24小时

2.4.4供冷、供热的温度标准

乙方确保供冷季节室内温度26°C±2°C，供暖季节室内温度（国家标准）18°C±2°C，因极端天气、停水停电、业主室内空调故障、开窗等非乙方的原因导致现有设备无法达到前述供冷、供热标准的除外。

第三条 收费标准
居民供暖收费标准及说明：

供暖费收费标准：30元/㎡/采暖季。

供暖费收费标准说明：按照北京市规定收取。

二、居民制冷费收费标准及说明：

2.1 制冷费按流量收费标准：1.9元/kw.H。

2.2 制冷费按流量收费标准说明：制冷季公寓内大部分房间夏季不使用或部分时段使用。不管有多少用户使用，制冷设备都需开启，因此，制冷成本基本固定，用户越少流量单价越高。具体成本组成见附件一。

2.2 制冷费按包干方式收费标准：

2.2.1 制冷费按制冷季包干收费标准：30元/㎡/制冷季。

2.2.2 制冷费按制冷季包干收费标准说明：参照北京市供暖收费标准。如果按照该标准执行，可以减少每月抄表、开关阀及核算成本。

2.2.2 制冷费按月度包干收费标准：7.5元/㎡/月（使用1天以上按整月结算）。

2.2.3 制冷费按月度包干收费标准说明：参照供暖季30元/㎡/供暖季÷4个月=7.5元/㎡/月。

三、非居民商用收费标准

3.1供暖费 45元/㎡/采暖季

3.2制冷费 42元/㎡/制冷季

四、以上标准随北京市发改委价格调整同步调整。
 第四条 保密条款

4.1 甲乙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凡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合同文本（含附件）、技术资料、财务资料、能耗等均属于本合同项下甲乙双方保密的范畴，对此，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非为履行本合同的目的而擅自使用。否则，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。应有权机关的要求必须披露的，披露方不涉及违约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第五条
其他
5.1
合同文本

本协议中未涉及到的内容已原合同为准，本协议以中文书写，一式贰(4)份。甲乙双方各执壹(2)份。
	           甲  方

	乙 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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